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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民发〔2020〕10号

关于印发《株洲市惠民礼葬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区民政局、财政局、发展改革局：
现将《株洲市惠民礼葬实施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株洲市民政局                株洲市财政局


株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年3月20日 
株洲市惠民礼葬实施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凸显殡葬服务公益性，保障人民群众基本丧葬权益，革除丧葬陋俗，树立文明节俭办丧事的新风尚，推行节地生态安葬，保护生态环境，根据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中办发〔2013〕23号）和民政部等九部门印发的《关于推进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民发〔2016〕21号）等文件精神，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免除基本殡葬服务费
（一）免除对象及条件
1、逝者具有株洲市城区（天元区、芦淞区、荷塘区、石峰区、云龙示范区）户籍。
2、逝者家属应当在逝者死亡的当天，向市殡葬管理部门和逝者户籍所在社区报备。由市殡葬管理部门指定遗体接运车辆将遗体运送到殡仪馆进行冷存，或者直接进“文明悼念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后火化。
3、遗体冷存期间不举行治丧活动。提倡以家庭祭奠方式取代传统的治丧活动，允许逝者家属在家里设立逝者遗像，进行简单悼念活动。家庭祭奠时没有发生在小区、道路边等公共场所搭棚治丧、燃放烟花爆竹、从事封建迷信活动和其他违规操办丧事情况。
4、遗体火化前，选择在“文明悼念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告别仪式不超过2小时。
5、逝者骨灰应当合法安葬（在合法公墓安葬或通过其他合法方式处理），没有发生骨灰装棺再葬、乱埋乱葬、修建大墓和硬化墓等殡葬违规行为。
（二）免费标准
符合上述全部条件的，免除普通殡仪车遗体接运费190元、普通冷藏（冻）柜遗体存放费400元、卫生纸棺费230元、平板式普通火化机遗体火化费380元、骨灰盒费200元、骨灰寄存费（一年内）72元、2小时内 “文明悼念厅”厅租费及其他费用2860元，免除总费用不超过4332元。据实结算，节余不返，超标部分，由丧属自理。已享受相关政策的城乡困难群众，不重复免除基本殡葬服务费。
（三）办理程序
1、申办程序。申请人持逝者身份证、遗体火化（或其他合法方式处理）证明原件、丧事相关费用发票原件和申请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及银行储蓄卡，在逝者安葬当月或下月内到逝者户籍所在地社区（村）领取并填写《株洲市免除基本殡葬服务费申请表》，交社区（村）审核。
2、审批程序。社区（村）对是否存在在小区、道路边等公共场所搭棚治丧、燃放烟花爆竹、从事封建迷信活动和其他违规操办丧事情况和消费金额进行审核并签署意见，经乡镇（街道）复核后，报区民政局审批。
（四）经费保障及拨付
城区免除基本丧葬服务经费纳入市财政预算。市殡葬管理部门每季度根据区民政部门审批情况制定分配方案，经市民政局和市财政局审核后拨付到各区民政局。区民政局采取打到个人银行账户发放方式发放。
二、节地生态安葬奖补
（一）奖补对象及条件
1、逝者具有株洲市城区（天元区、芦淞区、荷塘区、石峰区、云龙示范区）户籍，死亡后按殡葬法律法规实施火化。
2、在合法的殡仪馆办理丧事，没有发生在生活小区、公共场所搭棚治丧、燃放烟花爆竹、进行封建迷信活动和其他违规操办丧事的情形；
3、遗体火化后，选择节地生态安葬方式。少占地安葬方式包括：在中心城区合法公墓内实施壁葬、格位葬、树葬、草坪葬、花坛葬等每葬位少于0.8平方米的安葬方式。不占地安葬方式包括：在区以上民政部门监督下进行的骨灰撒散（撒湖、撒江、撒山等）或使用可降解骨灰容器在中心城区合法公墓内实施骨灰深埋、不留坟头、不立碑的安葬方式。
（二）奖补标准
少占地安葬方式每例奖补1000元。
不占地安葬方式每例奖补5000元。
（三）办理程序
1、申办程序。申请人持逝者死亡证明、遗体火化（或其他合法方式处理）证明、身份证、公墓证和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及银行储蓄卡，在逝者安葬当月或下月内到逝者户籍所在地社区（村）领取并填写《株洲市节地生态安葬奖补申请表》，交社区（村）审核。
2、审批程序。社区（村）对是否存在在小区、道路边等公共场所搭棚治丧、燃放烟花爆竹、从事封建迷信活动和其他违规操办丧事情况和奖励金额进行审核并签署意见，经乡镇（街道）复核后，报区民政局审批。
（四）经费保障及拨付
节地生态安葬奖补经费纳入市财政预算。市殡葬管理部门每季度根据区民政部门审批情况制定分配方案，经市民政局和市财政局审核后拨付到各区民政局。区民政局采取打到个人银行账户发放方式发放。
3、 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
1、实行惠民礼葬政策，体现了党和政府的惠民之心、爱民之举，是实施阳光殡葬，深化殡葬改革，推进移风易俗的一项重要举措。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尽快使惠民礼葬政策深入人心。
2、各级民政、财政部门要认真核实惠民礼葬费用，严把审核关，发现虚报免除和奖补费用的，要责令其限期清退，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3、各级民政部门要督促各殡葬服务单位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强化对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优化服务环境，提高服务水平，确保基本公益丧葬需求，减轻群众治丧负担。
4、各街道（乡镇）、社区（村）要认真对待，严格把关，以此为契机，加强居民文明治丧、节俭治丧的引导工作。
四、附则
本办法由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自2020年4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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